
附件 3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申报材料具体要求

一、项目申报函。由牵头申报单位起草，简要说明标准立

项的目的意义、标准的普适性，以及标准起草单位情况等。—

—PDF盖章扫描件

二、项目建议书。项目建议书应填写完整、详实，加盖牵

头申报单位公章（国家标准在“起草单位”处盖章、行业标准

在“申报单位”处盖章）。应明确所申报项目立项的必要性、可

行性、协调性，并对文化馆领域的适用性以及预期效果给出科

学论证；修订项目应重点说明拟修订的主要内容和理由，并提

供原标准使用及实施效果情况说明。——PDF 盖章扫描件、WORD

1.“项目名称”不加书名号，不后缀多余文字。

2.“起草单位”应全部列明，不用“等”概括。

3.“经费预算说明”需简要说明拨款 XX、自筹 XX，列出主

要支出方向，并注明当拨付经费未达到预算需求时，是否能够

完成项目。

4.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立项通过后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

局、文化和旅游部将拨付研制经费。牵头申报单位应在立项后

开具发票并接收和管理经费。原则上牵头申报单位即为立项后

的收款单位，若有特殊情况无法收款，需提前与文标委沟通。

三、标准草案。申报单位应认真准备标准草案，标准草案



应明确提出主要章节及各章节所规定的主要技术内容。——

PDF、WORD

1.符合标准规范格式体例，严格执行 GB/T 1.1—2020《标

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。不

要误用标准封面样式，不加涂不必要的底纹、高亮色等。

2.封面各项要素齐全，正确排版目录页码。涉及采标的要

选择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，注明采标号和采用程度。

四、参编说明。申报国家标准的不需要提供。申报行业标

准的，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要求，参与起草单位应出具说明材料，

明确参与该项目工作，同意由牵头申报单位办理项目申报以及

标准立项后的合同签订、经费管理等事宜。——PDF 盖章扫描

件

1.由参与起草单位提供，多家参与起草单位提供多份参编

说明，牵头申报单位不用提供。

2.格式不限，要求表意清晰，具体措辞可根据各单位法务

部门要求进行调整。

五、预研材料（可选）。重要项目应补充提供预研材料，内

容包括：项目涉及的标准化对象发展情况，标准的必要性、可

行性和协调性，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及标准验证情况，国内外标

准情况和是否合规采用国际标准，已有的工作基础，以及标准

实施效果和效益预测等。——PDF、WORD

1.预研材料供专家评审及后续立项参考。某一部分如无相

关内容可填“无”。



2.预研材料非必选项，可由起草单位与文标委沟通后，根

据工作需要、标准使用范围、社会关注度、行业影响等因素综

合判断是否需要提交。

3.预研材料不加封面，原则上控制在 1500 字以内。

注：以上申报材料根据往年国家标准立项指南、文化和旅

游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公告整理汇总，如有变动，以国

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、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正式征集通知

为准。


